江苏省镇江质量技术监督局文件
              镇质监质发[2009]173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关于组织企业深入开展
质量标杆对比活动的通知

各辖市（区）质量技术监督局，各有关企业：
　　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开展“质量和安全年”活动的重大决策和部署，切实把开展“质量和安全年”活动作为当前质量工作的首要任务，抓住机遇，扎实工作，使“质量和安全年”活动取得成效，根据国家质检总局与工信部《关于做好“质量和安全年”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国质检质联［2009］155号）精神，现将组织企业深入开展“质量标杆对比”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积极开展“质量标杆对比”活动，加强活动组织领导
开展“质量和安全年”活动是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影响、提高产品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内容，也是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载体。各辖市（区）质监局要充分认识开展“质量和安全年”活动的重大意义，组织企业积极、主动、创造性地开展“质量标杆对比”活动。要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活动目标，精心部署推进，全面认真实施。企业要依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好突破口和切入点，扎实开展工作，确保“质量标杆对比”活动取得实效。
二、开展“对标”管理，实施质量提升工程

组织动员企业特别是名牌、质量奖企业认真开展“质量标杆对比”活动，引导、推动企业和国内外行业标杆企业、地区优秀企业对比，在设备、工艺、产品设计、产品品种、档次、性能、可靠性、标准水平、计量检测手段、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、检验把关、质量管理制度等方面，排找差距，分析原因，采取措施，实现质量总体水平不断提升和赶超。参与“对标”活动的企业要根据自身所处行业和企业发展战略，结合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的要求，找出与标杆企业在核心技术、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上的差距，确定攻关目标，优化管理流程，有针对性地制定3至5年的质量提升计划和措施，全面实施企业质量提升工程。

三、做好质量标杆管理优秀企业的推介工作
根据企业的质量标杆管理活动成果和平时跟踪掌握的情况，各级质监局要以简报、座谈、现场会等形式把较好的实施案例推介给其他企业，对质量标杆管理优秀的企业要积极指导申报江苏省质量奖，并向省质量奖审定委员会推荐，接受卓越绩效评价。 
    组织开展质量标杆管理活动，有利于把企业引导到全面贯彻《卓越绩效评价准则》标准、建立追求卓越绩效的经营管理模式上来。 
各辖市（区）质量技术监督局要切实按照本通知要求，精心组织好各项工作，指导企业积极开展质量标杆对比活动，把“质量和安全年”活动引向深入。

附： 质量标杆对比活动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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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镇江市工业企业质量标杆对比活动情况表

对标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在行业         主导产品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标杆（优秀）企业/地址
	项目指标内容
	标杆水平
	对比结果
	      提升计划和措施
	落实部门
	完成时间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此表请一式两份2009年10月20日前分别报镇江质监局质量处和所在地质监部门质量科。      单位填报人：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
PAGE  
1

